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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安培龙 股票代码 3014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延洪 彭碧泳

电话 0755-28289825 0755-28289825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聚园

路1号安培龙智能传感器产业园1A栋

17楼董事会办公室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聚园

路1号安培龙智能传感器产业园1A栋

17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ir@ampron.com ir@ampr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1,994,247.15 363,417,262.70 1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228,612.85 40,558,896.61 -1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0,671,962.24 40,955,357.22 -2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026,869.15 30,814,039.89 136.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55 -3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55 -3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7.45% -4.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30,275,382.98 2,100,398,995.35 -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0,738,375.53 1,148,217,913.18 1.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31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 总 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邬若军 境内自然人 31.67% 31,161,716 31,161,716 不适用 0

宁波长盈粤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7% 9,511,775 9,511,775 不适用 0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深圳南海成长

同赢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6.11% 6,010,790 6,010,790 不适用 0

深圳市瑞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4% 5,551,260 5,551,260 不适用 0

李学靖 境内自然人 4.93% 4,854,678 4,854,678 不适用 0

黎莉 境内自然人 2.99% 2,939,040 2,939,040 不适用 0

华泰证券资管－兴

业银行－华泰安培

龙家园1号创业板员

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50% 2,460,055 2,460,055 不适用 0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同创伟业新兴产

业 创 业 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伙）

其他 2.30% 2,268,158 2,268,158 不适用 0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

创东方富饶股权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04% 2,003,300 2,003,300 不适用 0

深圳市西博叁号新

技术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 1,988,591 1,988,591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邬若军与黎莉系夫妻关系，邬若军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瑞航投资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普通合伙人。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和深圳同创伟

业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均为深

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同创伟业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管理人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管理人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重要事项详见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1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鼎泰高科 股票代码 3013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文英

电话 0769-89207168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寮厦竹园路39号

1号楼201室

电子信箱 BOD@dtechs.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12,571,217.92 582,653,097.28 2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858,624.44 105,853,324.10 -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5,243,701.17 74,496,199.56 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690,768.05 115,421,457.47 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6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6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6% 4.73% -0.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84,262,396.12 3,179,443,666.55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17,932,357.51 2,318,803,454.08 4.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42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太鼎控股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76.23%

312,552,

000.00

312,552,000.00 不适用

南阳高通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73% 23,508,000.00 23,508,000.00 不适用

南阳睿海电子产

品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69% 6,945,008.00 不适用

南阳睿鸿电子产

品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36% 5,568,299.00 不适用

南阳睿和电子产

品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71% 2,916,000.00 2,916,000.00 不适用

国寿养老红运股

票型养老金产

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5% 1,846,079.00 不适用

李满波

境 内 自 然

人

0.26% 1,054,000.00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7% 686,497.00 不适用

中国建设银行－

银华－道琼 斯

88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4% 593,500.00 不适用

丁太杰

境 内 自 然

人

0.11% 462,875.00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东太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馨、王俊锋、王雪峰和林侠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王馨、王俊锋、王雪峰和林侠通过广东太鼎控股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76.23%的股份，通过南阳高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林侠通

过南阳睿和电子产品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南阳睿和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王馨通过南阳睿海电子产品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王俊锋

通过南阳睿鸿电子产品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股东李满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54,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054,000股；股东丁太杰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62,875股，实际合计持有462,875股；股东李飞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51,100股， 实际合计持有

351,1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馨

202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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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龙羽 股票代码 0028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吉杏丹 郑云梦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

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21楼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

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21楼

电话 0755-28475155 0755-28475155

电子信箱 jxd@szjly.com zqb@szjly.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21,693,231.55 1,770,374,071.12 -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594,004.57 121,398,750.33 -3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1,046,515.63 116,492,013.51 -3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7,675,070.82 -209,346,701.54 -7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31 0.2804 -3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31 0.2804 -3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5.90% -1.9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66,461,974.21 3,287,039,518.94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4,270,225.25 2,094,306,957.34 0.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3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有水 境内自然人 56.83% 246,000,000 184,500,000 质押 63,500,000

郑凤兰 境内自然人 5.47% 23,692,000 0 不适用 0

吴玉花 境内自然人 5.32% 23,015,800 0 不适用 0

郑会杰 境内自然人 4.70% 20,345,942 0 不适用 0

郑钟洲 境内自然人 0.92% 4,0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16% 688,403 0 不适用 0

毛玉成 境内自然人 0.13% 542,000 0 不适用 0

陈楚濠 境内自然人 0.10% 420,000 0 不适用 0

李四喜 境内自然人 0.09% 400,000 300,000 不适用 0

熊忠红 境内自然人 0.09% 400,000 300,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郑有水、吴玉花、郑凤兰、郑会杰、郑钟洲为一致行动人，且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毛玉成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000股， 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40,000股，合计持有542,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工作。 公司于

2024年1月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24年1月8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4年1月24日召

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等议案；于2024年1月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董事

长、监事会主席、专门委员会成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议案。

2、报告期内，公司申报的龙岗区吉华街道金龙羽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工业上楼” 项

目计划、规划（草案）经龙岗区“工业上楼” 项目工作专班2024年第一次审批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披露的《关于龙岗区吉华街道金龙羽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

“工业上楼”项目计划、规划（草案）公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本次公示的城

市更新单元规划仅为草案，最终成果以政府批件为准。 因该项目实施尚存在时间上的不确

定性以及未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政策性风险等导致的实施不及预期的可能，且投资金额暂

时无法预计，未来该方案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亦暂不可准确预估，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定期）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案》，为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对冲原材料价格波

动风险，同意：（1）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

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保理金额累计不超过

人民币50,000万元。 （2）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50,000万元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投资期限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含前述投资的

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单日最高不超过50,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在额度范围

内可以滚动使用。 （3）公司及子公司拟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25,000万元，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4、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21年8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重庆锦添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共同开发固态电池相关技术及产业化的框架

协议〉的议案》（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子公司拟在五年内投入不超过三亿元人民币与

锦添翼共同进行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并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

2023年12月，子公司与锦添翼及李新禄教授签订了《协议权益份额转让协议书》，鉴于

锦添翼负责人李新禄教授无法入职公司专职工作，经协商一致，锦添翼退出固态电池及其

关键材料相关技术研发项目，将框架协议项下相关权益份额转让给子公司，后续李新禄教

授作为名誉顾问为研发项目提供指导、咨询等服务。

2024年初，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平台深圳市赛瑞比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董事、

副总经理陆枝才先生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金龙羽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将

陆续承接研发项目的后续工作。 之后，为进一步规范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受让了陆枝

才先生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陆枝才先生退出合资公司的投资。 2024年5月，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金龙羽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以

20,000万元认缴合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的股权比例为91.67%。

截至目前，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相关技术研发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电芯方面，研发了不同体系电解质材料的导入工艺，性能尚在测试。 （2）电解质方

面，研发了电解质的干法工艺和不同体系电解质的应用。目前样品已对外送样。（3）隔膜方

面， 研发了电解质隔膜不同涂层工艺的理化性能和电性能的影响。 目前样品已对外送样。

（4）负极方面，完成了自研硅基负极材料的半固态电池性能测试，结果满足内部测试要求。

（5）正极方面，已完成磷酸锰铁锂正极材料的十公斤级合成制备工艺，采用自研公斤级磷

酸锰铁锂材料进行了软包电池性能评测，并根据测试结果持续改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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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

22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3人，实际参加会议3

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纪桂歆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该项关联交易调整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交易定价体现了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担保行为出于子公司的经营需求，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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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于

2024年8月22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

纪名园3A� 21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

9人，实际参加会议9人，列席会议人员有公司监事3人、高级管理人员6人（其中，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郑有水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已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3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之规定编制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回避2票；

2024年4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4年度向关联

方广东永翔腾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翔腾” ）采购原材料聚烯烃护套料总金额不超

过3,000万元。

现根据公司采购需求，在原预计的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交易类别、定价原则

等不变的基础上，公司拟调整2024年度与永翔腾的关联交易内容，即增加采购原材料填充

绳。

持有永翔腾80%股权的股东、永翔腾执行董事郑永城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郑会杰先生之子，关联董事郑有水先生、郑焕然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过半数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有意与香港华为国际有限公司开展业

务，根据子公司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与香港华为国际有限公司后续开展业务过程中形成

的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保证责任范围为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权利救

济所产生的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决定于2024年9月9日在公司办公地址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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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

期）会议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决议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日期：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9日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9日9:

15一9:25、9:30一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9月9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

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3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4年9月3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2.上述提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情请查阅2024年8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提案1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

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进行登记（授

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

融资融券股东登记：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

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

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

资者的利益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需要提供本人

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以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4年9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30。

3、登记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证券部。

4、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证明文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收到时间为

准，但不得迟于2024年9月6日16:30送达），不接受电话登记。

邮寄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证券部

邮编：518129

传真号码：0755-28475155

邮寄报道的请在信封上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采用邮寄、传真方式登记的，现场出席会议时将查验相关原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吉杏丹 郑云梦

2.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755-28475155

3.联系电子邮箱：zqb@szjly.com

4.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82” ，投票简称为“金龙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弃权。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9日上午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为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为代表本人（本

单位）代理人，代为出席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代理人有

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相关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

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

注：请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

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及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委托日期： 2024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002882� � � � � �股票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4-059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

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有意

与香港华为国际有限公司开展业务，根据子公司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与香港华为国际有

限公司后续开展业务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2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保证责任范围为主债权、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权利救济所产生的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本次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同时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50%，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签

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已审批提供

担保的额度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

占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100% 57.64%

100,000 27,979.63 0 47.75%

否

公司

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

有限公司

100% 20.74% 否

公司 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 100% 76.59% 0 0 20,000 9.55% 否

合计 - - 100,000 27,979.63 20,000 57.30% -

注：1、上表“最近一期” 指2023年末；2、上表“已审批提供担保的额度” 指本次担保前

经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仍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额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金龙羽” ）

成立日期：2018年8月30日

地 址 ：RM� 705,7/F,FA� YUEN� COMMERCIAL� BUILDING,NOS.75-77,FA�

YUEN� STREET,KLN,HONG� KONG

董事：郑焕然

注册资本：2万元港币

主营业务：从事一般贸易。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香港金龙羽100%股权。

2、香港金龙羽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6.85 2,487.07

负债总额 1,069.85 2,023.33

净资产 327.00 463.74

资产负债率 76.59% 81.35%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上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57.80 4,868.74

利润总额 156.92 131.23

净利润 143.90 136.74

3、截至目前，香港金龙羽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不涉及抵押事项；

近十二个月内诉讼与仲裁涉及金额为0元。

4、经查询，香港金龙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担保事项签订相关协议，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与合同对象在以上担

保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香港金龙羽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线缆出口业务的重要实施主体，上

述担保事项为子公司经营所需，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本

次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

行控制。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

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对外担保议案经批准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2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7.30%。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7,979.6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3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

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82�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4-058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概述

2024年4月11日，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4年度向关联方广东永翔腾化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翔

腾” ）采购原材料聚烯烃护套料总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13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现根据公司采购需求，在原预计的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交易类别、定价原则

等不变的基础上，公司拟调整2024年度与永翔腾的关联交易内容，即增加采购原材料填充

绳。

持有永翔腾80%股权的股东、永翔腾执行董事郑永城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郑会杰先生之子，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款等相关规定，此项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履行了以下审议程序：

1、2024年8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郑有

水先生、郑焕然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事前同意。

2、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整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永翔腾

聚烯烃护套

料、填充绳

市场定价 不超过3,000万元 193.25万元 1,448.46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永翔

腾

聚烯烃

护套料

1,448.46

万元

不超过1,

500万元

27.03% -3.45%

2023年4月12日 ， 公告编号

2023-029号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永翔腾化学有限公司

住所：博罗县罗阳街道义和新结村牛田岭组沥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郑永城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3月30日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

售；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电线、电缆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022.48万元，净资产708.27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1,734.78万元，净利润-98.55万元。 前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持有永翔腾80%股权的股东、永翔腾执行董事郑永城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郑会杰先生之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款等相关规定，由于郑永

城先生系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由郑永城先生控制的永翔腾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与永翔腾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经营所需，永翔腾具有良好

的财务能力和经营能力，提供的原材料质量符合要求，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永翔腾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及结算

方式将参照公司及子公司与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客户交易的条款协商确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涉及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子公

司管理层依据董事会决议签署并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永翔腾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采购行为，双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

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该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此项关联交易在公司及子公司原材料采购中所占比重不高，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方

面的影响较小。 此外，公司在关联交易协议执行过程中会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进

行复核评估，为是否继续进行交易提供决策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已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4年8

月21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我们认为，此

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的采购行为，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

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参照非关联方交易条款，不存在利益输送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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